附件3：《网络食品安全与诚信经营评价技术规范》编制说明
	
	一、工作简况

1. 任务来源：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提出并归口，针对网络食品直播行业突出问题，为规范经营行为、保障食品安全、构建多元共治体系而设立本标准制修订任务。

2. 起草单位：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食药安全数智化工作委员会。

3. 主要起草人：

4. 参与单位：

5. 主要工作：组建起草工作组，系统梳理网络食品直播行业现状与监管需求，研究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；开展行业调研，收集平台、直播间运营者、MCN机构等主体实践案例；起草标准文本及附录，明确评价原则、主体对象、指标体系等核心内容；组织多轮内部研讨与征求意见，修改完善后形成标准初稿。

6. 其他工作：同步整理标准编制说明、征求意见稿及反馈意见处理情况，为标准评审与发布做好准备。

二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及其论据

1. 编制原则

合法合规原则：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确保标准内容与现行监管要求一致。

权责清晰原则：按平台、直播间运营者、直播营销人员、MCN机构四类主体划分责任，分类设置评价要求，避免责任混淆。

科学实用原则：结合行业实际，区分食用农产品与食品的差异化监管需求，指标体系量化可操作，兼顾评价准确性与执行便利性。

动态适配原则：建立“守信激励、失信惩戒、整改修复”机制，适配直播电商新业态、新模式，预留标准修订空间。

2. 主要内容及论据

核心框架：涵盖评价基本原则、主体与对象、基本条件、经营主体管理要求、实施规则、报告规范、指标体系等13个章节，配套3个规范性附录，形成完整评价技术体系。

技术指标：通用指标聚焦合规经营、禁止性行为管控等共通要求，分类指标突出各类主体核心责任，如平台侧重资质审核与风险管控，直播间运营者侧重食品与食用农产品专项管控，权重分配贴合责任重要程度。

检验与评价规则：明确季度初评与年度总评相结合的评价周期，采用资料复核、现场核查等多维度评审方式，信用等级分为四级，一票否决情形参照法规明确重大违规行为清单，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公正。

论据支撑：针对行业虚假宣传、流量造假等突出问题，结合《直播电商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分级分类要求，通过行业调研数据验证指标合理性，确保标准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。

三、与现行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和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

1. 与法律法规的关系：本标准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电子商务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细化直播电商领域食品安全与诚信经营的具体要求，是对现行法规的补充和落地，无冲突或不一致之处。

2. 与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：引用GB7718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、GB28050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等强制性标准，确保食品相关合规要求与国家强制标准无缝衔接。

3. 与其他有关标准的关系：目前国内无网络食品直播领域专项评价标准，本标准借鉴同类团体标准评价方法，聚焦行业特色场景，填补相关标准空白，与现有食品经营、网络交易相关标准形成互补。

4. 采用国际标准情况：无直接对应的国际专项标准，参考国际食品电商风险管控、溯源管理等先进理念，结合我国行业实际制定，达到国内领先水平。

四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。在征求意见阶段，部分意见建议优化指标权重分配、补充人工智能直播管控要求，起草工作组经核实后，结合《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调整了分类指标权重，在禁止性行为管控、风险管控等章节补充人工智能直播合规要求，确保意见合理采纳、标准内容完善。

五、贯彻促进会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[bookmark: _GoBack]1. 组织措施：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牵头，联合行业协会、评价机构开展标准宣传贯彻培训，解读标准核心内容与实施要点；建立标准实施反馈机制，收集行业应用情况。

2. 技术措施：编制标准实施指南、评价操作手册等配套文件，提供指标解读、评审流程示例等实操支持；鼓励评价机构开发适配标准的技术监测工具，提升评价效率。

3. 过渡办法：设置6个月过渡期，期间组织试点应用，指导相关主体熟悉标准要求、完善管理制度；过渡期后，将标准作为行业自律评价、市场监管参考的重要依据，逐步推广全面实施。

4. 实施建议：鼓励直播电商平台将评价结果与流量分配、入驻权限挂钩，市场监管部门将评价结果纳入监督检查参考，引导行业主体主动合规。

六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1. 本标准适用于私域直播中的食品经营主体，参照对应类型主体要求执行，确保覆盖全场景网络食品直播经营活动。

2. 标准中的“以上”“不少于”“不超过”均包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含本数，相关术语定义参照现行法律法规及标准。

3. 本标准可根据法律法规更新、行业业态变化，由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全促进会牵头适时修订，修订后需公示不少于30日。

